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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市政协十四届四次会议
第1440198号委员提案的答复

尊敬的李洲委员：
您提出的“关于加强职工队伍建设”的提案收悉。近年来，市总工会认真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市政府决策部署，推动建设一支宏大的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劳动者大军，在全面提升职工素质能力方面作了一系列探索实践。现将市总工会加强职工队伍建设的有关情况答复如下：
一、搭建竞赛平台，全面畅通职工成长成才通道
2020年，市总工会在全市开展“泉城职工全员创新竞赛”，构建以全员参与合理化建议活动为切入口，以劳模和工匠人才创新工作室为重要平台，以全员创新企业、创新型班组为支撑，以创新能手、济南工匠和职工职业技能竞赛为基础的职工全员创新体系。推进企业建立健全职工创新激励机制，为职工创新建阵地，畅通创新型职工成长成才通道，把职工全员创新工作融入企业创新驱动发展体系。市总工会将对全员创新活动进行评比表扬奖励，培育选树市级全员创新企业、市级示范性劳模和工匠人才创新工作室、济南工匠、创新型班组、创新能手以及职工优秀技术创新成果等，大力营造尊重创新、崇尚创新、鼓励创新的社会氛围，进一步激发职工创新意识、提升职工创新能力。
二、选树“济南工匠”，大力实施产业工人素质提升工程
为加快建设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劳动者大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大力营造崇尚劳动、崇尚创新的浓厚氛围，充分发挥工匠示范引领和牵引带动作用，济南市总工会开展“济南工匠”选树命名活动。“济南工匠”具有工艺专长，掌握高超技能，作出突出贡献，体现领军作用，善于解决疑难杂症、善于攻坚克难，运用个人技能、技艺带领团队解决实际问题；热心带教徒弟，积极参加“师带徒”等活动，善于向职工普及知识、传授技艺、传播理念、传承精神，乐于帮助并带动身边的职工共同进步、共同成长，为加强职工队伍建设搭建良好的平台。自2016年起，济南市总工会已连续四年开展工匠选树工作，培育选树了150名“济南工匠”（含原莱芜市评选的30名莱芜工匠）。2020年，市总工会将继续选树命名“济南工匠”30名。
三、建设“劳模和工匠人才创新工作室”，充分发挥名师带徒作用
为充分发挥劳动模范和工匠人才在促进产业工人队伍建设、实施新旧动能转换、推动高质量发展中的示范引领和骨干带头作用，夯实企事业技术进步和创新发展的群众基础，市总工会每年选树命名一批“劳模和工匠人才创新工作室”。创新工作室通过发挥一线劳模、工匠等高技能人才的业务专长和技术优势，围绕质量提升、工艺改造、技术升级、服务创优、管理创新等方面的重点难点问题，有效开展技术创新、服务创新、管理创新活动，发挥示范引领、集智创新、协同攻关、传承技能、培育精神等功能，总结推广先进操作法，开展技术培训、技术创新、业务交流、名师带徒等活动，培养造就了一大批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职工。截至目前，全市共有省级劳模和工匠人才创新工作室10个，市级劳模和工匠人才创新工作室40个。2020年，将培养选树10个市级示范性劳模和工匠人才创新工作室，建设高素质职工队伍，为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建设“大强美富通”现代化国际大都市提供技能人才支撑。
四、建设“职工书屋”，为职工学习知识、提升素质提供条件
近年来，济南市总工会通过建设“职工书屋”、便利型职工阅读站点、劳模书架以及电子职工书屋阅读系统，为职工学习知识、获取信息、提高素质、丰富文化生活提供了便利条件。“职工书屋”在提升职工素质、维护职工合法权益和引导职工在建设“大强美富通”现代化国际大都市进程中发挥了积极作用，进一步提高了职工队伍的整体文化素质和职业技能，满足了干部职工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受到广大职工欢迎。


济南市总工会
                           2020年8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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